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一）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８

，

０６８

，

９５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本次利润分配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现金红利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一）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１９

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２８

深圳市丽源祥工贸有限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彭晓华、蒋祥庆

咨询电话：

４００１００２２４３

、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２３４

传真电话：

０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９００－８１０３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18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之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保荐意

见；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之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建设生产

区配套倒班楼之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恒大高新：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计划用自有资金在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本公司生产基地园区内建设一栋生产区配套

倒班楼，建筑面积为

14000

㎡

,

总投资约为

3500

万元，该项目目前正在实施之中。

现因公司自有资金比较紧张，董事会同意将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该项目投资来源调整为使用超募资

金投入

2200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1300

万元，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不变。

公司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均就《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之议案》发表了同意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之议案》

董事会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恒大表面工程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

行申请

1000

万元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之议案》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恒大高新：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

力，能够满足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同意聘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备查文件

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及

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19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00

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之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有利

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使用的超募资金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之议案》

同意将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该项目投资来源调整为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2200

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1300

万元，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不变。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之议案》

监事会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恒大表面工程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

行申请

1000

万元银行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之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20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公司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

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之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恒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投资主体：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星河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100%

由公司出资。 资金来源全部是公司超募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金庐北路

88

号（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经营范围：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工业余热发电、废气净化回收等节能环保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工程设计、工程安装及工程总承包；可再生资源发电、发热的技术服务；投资及投资

管理；机电设备、配件的销售。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

子公司的设立，主要是为充分发挥公司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

、资金来源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全部是公司超募资金，以货币形式投入。

3

、设立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公司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进一步改善公司的产品结构，

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4

、项目风险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能存在产品市场、经营管理等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

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及

建设生产区配套倒班楼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2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5

月

28

日，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之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西恒大表面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大表面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

1000

万元银行贷款授信

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借款金额将视该公司发展所需资

金情况而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恒大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南昌高新区金庐北路

88

号

3

、法定代表人：朱星河

4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5

、经营范围：高温抗蚀耐磨涂料、特种陶瓷、耐磨衬里材料、浇注料、捣打料、高温胶泥、高温远红外涂抹

料、金属热喷涂、节能材料、机电产品及配件开发、生产、技术服务；防磨工程、保温工程施工、技术服务。

6

、与本公司关系：恒大表面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7.50%

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昌恒大

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12.5%

的股权。

7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恒大表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1,040,923.06

元，负债总额

241,654.74

元，净资产

10,799,268.32

元，营业收入

4,495,605.13

元，利润总额

105,485.33

元，净利润

89,502.52

元，资产负债率

2.19%

。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

、担保期限：担保期限以担保协议为准。

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

、江西恒大表面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本次申请

1000

万元银行授信

额度主要用于恒大表面公司日常经营周转。 董事会对该担保事项无异议。

2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包括本

次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

1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1.43%

。

六、备查文件

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2012-020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环集团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三环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承诺函。 现

将承诺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在襄阳轴承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 若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

中无其他投资者参与报价，三环集团将以襄阳轴承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2

年

5

月

15

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确定的发行底价，即

4.27

元

/

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80%

，即

12,800

万股。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2012-035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购买办公楼及宿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办公楼及宿舍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目标

公司股权收购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兰普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兰普源

"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宝龙

工业园的

48,053.16

平米的物业（兰普源工业厂区

1

号办公楼和

4

号单身宿舍，以下简称

"

标的物业

"

），总收购价

格不超过

12,550

万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4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购买办公楼及宿舍的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最终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

2012

年

4

月

20

日，兰普源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设立深圳市海天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天朗

"

），兰普

源持有

100%

的股权。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兰普源签署了关于公司购买标的物业的《物业转让协议》，约定

通过目标公司股权收购的方式购买标的物业。

2012

年

4

月

26

日，兰普源将标的物业评估作价

10,551.8

万元注入

海天朗（其中

28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10,271.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时向海天朗注入现金

100

万元，标的

物业及现金注入后海天朗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00

万元，兰普源持有

100%

的股权。

2012

年

5

月

9

日，公司

与兰普源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以

10,670

万元的价格收购兰普源持有的海天朗的

100%

股权。

2012

年

5

月

24

日，海天朗领取了股权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自此，海天朗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海天朗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深圳市海天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7106172493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兰普源工业厂区

1

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姓名：曾华

注册资本：

4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4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自

2012

年

4

月

20

日至

2032

年

4

月

20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购销

;

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6

日

在本公司

A

楼

302

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丁叮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人，代表本公司股

份

32142083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6%

。

3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三、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意

32142083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束晓俊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

证字

[2012]

第

65

号），认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本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承义证字

[2012]

第

65

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３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税前每股送红股

０．３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税前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００

元；税后每股

现金红利

０．２４

元、每股送红股

０．３

股

●

每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０．３

股；每

１０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３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１

日（星期五）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４

日（星期一）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５

日（星期二）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８

日（星期五）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发科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二、利润分配方案及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以

１６．４６５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送红股

３

股，转增

３

股，扣税后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４０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２６．３４４

亿股。

３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对送红股和现金红利均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２４

元。

４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

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通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

利为每股

０．２４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建议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５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的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３

元。

三、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４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５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６

月

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一）派送现金红利的办法

全体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办法

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转增

３

股的送转比例自动计入股东帐户，每位股

东按送转比例计算后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直至实际送转股

份总数与本次送转股份总数一致。 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本次送转股份前后，本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Ａ

股

）

１

，

６４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８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份合计

１

，

６４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８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七、按新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收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按新股本

２６．３４４

亿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２５

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八、咨询联系方法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３７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０７２２２０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３８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宁红涛 谭国标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５２０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其公告等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2012－018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鉴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为避免公司

二级市场股价异常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１００３

号东方都会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叶远西先生主

持，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等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９

名，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

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财务负责人由孙伟华先生变更为田延平先生。《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

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

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

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需要，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起，孙伟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公司董事会感谢孙

伟华先生对公司所做的贡献，孙伟华先生卸任财务负责人职务后，仍在公司担任投资总监职务；经公司总经

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田延平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田延平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田延平，男，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出生，财务管理博士，高级会计师，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

会秘书资格。现任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计副经理、海通证

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深圳市云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田延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高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

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

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

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７２

号文核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１．９８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７

，

９２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８

，

３３２．０８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９９

，

５８７．９２

万元，较原募集计划

４２

，

８９９．１０

万元超募

１５６

，

６８８．８２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的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２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

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５００

万元归

还银行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充营销网络优化建设项目资金缺

口购置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６０

，

１３６

，

０５０

元超募资金补充营销网络优化建设

项目资金缺口购置广州分公司办公用房；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成都市华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８９６

万元收

购四川大海川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市华南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使用后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９２

，

２７９．２２

万元，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一、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

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概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

２８

，

２２８

万元，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高科”）具体实施。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绿色

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已经投入资金

８

，

７３２．６３

万元，主要为厂房建筑工程投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公司对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进行了估算，预计项目总投资额将达到

３９

，

７９３

万元，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

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１

、募投项目增资的原因

（

１

）通胀导致建设成本增加

本项目原可研报告编制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近三年来，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造成该项目建设的部分材料成

本、人力成本等都大幅提高。

（

２

）定位提升导致投资增加

为了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本项目的发展定位拟由原来单纯加工基地提升为公

司销售与运营管理信息中心、深化设计及研发中心、生产及精细加工基地、安装及技术服务支持基地、人才

及技术培训基地及全面展示及示范基地。

整体定位的提升将使公司在智能管理平台、国家级实验室、厂房设施、生产设备、消防设施、培训中心、

各类样板间展示区等方面都相应投资增加。

同时，产品定位升级后，本项目预计产值将从

５９

，

２８０

万元提高到

７０

，

４００

万元，需要相应补充一定的流动

资金和项目建设预备费用。

２

、增资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增资前后的投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投资额 增资金额 增资后金额

一 固定投资

２４

，

５７３ １０

，

９０２ ３５

，

４７５

１

厂房建筑工程

１２

，

５７０ ６

，

３６４ １８

，

９３４

建安工程费

７

，

８２０ １

，

８５０ ９

，

６７０

消防设施费

、

绿化费

２３０ １

，

３５０ １

，

５８０

建筑工程装修费

４

，

５２０ ３

，

１６４ ７

，

６８４

２

设备购置

１０

，

４５０ １

，

０００ １１

，

４５０

３

给

／

排水系统建设费

、

总图运输

费

、

环保设施

，

电力设施建设费

６００ ２

，

３２３ ２

，

９２３

４

其他费用

９５３ １

，

２１５ ２

，

１６８

工程委托方管理费

２８０ １４２ ４２２

生产筹备费

１１３ １１０ ２２３

办公及生活家具购置费

１２０ １４５ ２６５

勘察设计费

６０ ２１８ ２７８

工程监理费

５０ ６６ １１６

工程保险费

３０ ７０ １００

预备费用

３００ ４６４ ７６４

二 流动资金

３

，

６５５ ６６３ ４

，

３１８

三 总投资

２８

，

２２８ １１

，

５６５ ３９

，

７９３

３

、增资后预计产值变化情况

本次增资后，本项目预计产值由

５９

，

２８０

万元提高到

７０

，

４００

万元。

４

、增资后主要财务指标

本次增资后，预计本项目财务内部市盈率为

１９．２２％

，投资利润率为

１３．９％

，财务净现值为

２８

，

００９

万元，投

资回收期（不含建设期）为

４．８３

年。

注：上述经济效益预测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的保证，能否实现受到宏观经济和市场状况的变化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５

、增资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

１

）增资的风险

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风险一致。

（

２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是因为建设成本的增加以及项目定位的提升，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公

司实施该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有利于保证产业基地园的先进性、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促进公司业务拓

展。

（

３

）本次增资不会影响本项目的建设期及投产期等。

６

、增资方式

依据公司《招股说明书》计划，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

本次补充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

１１

，

５６５．００

万元将现金增资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

金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

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

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促进公司

业务拓展，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

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

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

增资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

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

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

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核查意见》，认为：广田股份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的事项，

已经广田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已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

追加投资仅是因为通胀导致建设成本增加及公司定位提升的需要，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

本公司实施该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募投项目所面临的风险与《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风险仍然相同。

本保荐机构同意广田股份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

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３

名，董事会秘书

王宏坤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

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业基地园建设项目

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５６５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绿色装饰产

业基地园建设项目资金缺口并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17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省胶囊剂药品铬含量监督抽验复检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6

日就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5

月

25

日

通报崆峒分公司生产的

12C13

次氨咖黄敏胶囊（以下简称

"

本批次产品

"

）铬含量超标事件进行了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16

。

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在该局官方网站

http://www.gsda.gov.cn/CL0004/27956.html

发布了

"

甘肃省胶囊剂药品铬含量监督抽验复检结果公告

"

，内容如下：

"

目前，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崆峒分公司生产的氨咖黄敏胶囊（批号：

12C13

）复检工作已经完成，经甘

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复检，该批产品铬含量符合规定。 现将复检结果公布如下：

甘肃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书编号：

GS20120687

，检品名称：氨咖黄敏胶囊（批号：

12C13

），供样单

位：平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抽样单位：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崆峒分公司，检验项目：铬含量，检验结

果：铬含量

1ppm

，结果符合规定。

"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2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二


